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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課 古代工業：晒鹽 

 
  鹽為生活必需品，但中國幅員遼闊，朝廷為平衡供應，早於漢代已列為

國營產品。香港地處海濱，灣岸廣闊，是漁鹽盛產之地。據考古所知，西貢

出土大量漢代陶器及製鹽工具，證明本地製鹽工業已有二千多年歷史。 

  宋代開始，香港已設有十七個鹽場，包括官塘、咸田(今藍田)等地，至

元代才陸續裁撤。明代以後，朝廷重設鹽場，沿岸居民大多投入採鹽業務。

其時，設有鹽戶戶籍，按製鹽規模設定四級鹽稅，足見本地鹽業規模之盛。 

  本地鹽業採用晒鹽法製鹽，即於海邊開闢鹽田，築起基堤，注入海水，

以日光曝曬蒸乾水份取鹽。經過時代發展，鹽品多由海外輸入，且價廉物

美，致使鹽業完全沒落。 

  至今，在大嶼山大澳、西貢鹽田梓、大浪灣鹽田等尚有鹽田遺址，部

份地區則餘下鹽坑尾、鹽寮下、鹽田街等地名，可供懷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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